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组织申报 2024-2025
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应用

的实施意见(试行)》等文件要求，加快推进 BIM 技术在建设工程

中的深度应用，现组织开展 2024-2025 年度 BIM 技术应用试点

示范项目申报工作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（含深汕特别合作区）内，在项目设计单阶

段、设计-施工多阶段或运维阶段已应用 BIM 技术，并且取得显

著效益的建筑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项目。

二、申报类型与条件

（一）申报设计单阶段的工程项目

1.申报单位条件

（1）由建设单位申报，或建设单位牵头联合设计单位申报；

（2）应在中国注册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3）具备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体系，正常经营满 1 年以



上。

2.申报项目基本条件

（1）投资额 1 亿元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的

工程项目；

（2）应用 BIM 技术的内容和深度要求应符合国家、行业、

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标准；

（3）设计过程应采用国产自主 BIM 建模软件；

（4）开展方案比选、管线综合、设计优化等场景的 BIM 应

用；

（5）将与施工图一致的 BIM 模型文件上传至深圳市建设工

程勘察设计管理系统，BIM 模型文件上传时间应在 2025 年 4 月

15 日前；

（6）不存在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未满 3 年或一般安全

生产事故未满 1 年等情况。

3.申报项目示范条件

（1）优先考虑基于国产自主 BIM 建模软件开展正向设计出

图的项目；

（2）优先考虑特定场景下实现 BIM 技术深度应用的项目。

（二）申报设计-施工多阶段的工程项目

1.申报单位条件

（1）由建设单位申报，或建设单位牵头联合参建单位（设

计、施工、EPC 等）申报；



（2）应在中国注册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3）具备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体系，正常经营满 1 年以

上。

2.申报项目基本条件

（1）投资额 1 亿元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的

工程项目；

（2）应用 BIM 技术的内容和深度要求应符合国家、行业、

广东省及深圳市相关标准；

（3）应具备 BIM 相关的协同平台，推进设计 BIM 成果交付

至施工应用，开展设计、施工等参与方的协同管理；

（4）开展施工模拟、工程算量、进度管控等场景的 BIM 应

用，利用 BIM 技术指导施工；

（5）按照规定在办理竣工联合验收时，将与竣工图一致的

BIM 模型文件上传至深圳市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管理系统，并

完成竣工验收备案。BIM 模型文件上传时间应在 2025 年 4 月 15

日前；

（6）不存在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未满 3 年或一般安全

生产事故未满 1 年等情况。

3.申报项目示范条件

（1）优先考虑使用国产自主 BIM 建模软件或国产自主 BIM

协同平台的项目；

（2）优先考虑特定场景下实现 BIM 技术深度应用的项目。



（三）申报运维阶段的工程项目

1.申报单位条件

（1）由业主单位（或建设单位）申报，或业主单位（或建

设单位）牵头联合参与单位（如物业单位、运维单位等）申报；

（2）应在中国注册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3）具备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体系，正常经营满 1 年以

上。

2.申报项目基本条件

（1）完成竣工验收备案，且应用 BIM 运维的时长不少于 3

个月；

（2）应具备 BIM 相关的运维管理平台，开展设备维护、空

间管理、能耗管理等场景的 BIM 应用；

（3）将运维 BIM 模型文件刻录到光盘或者 U 盘，与纸质版

申报材料一并提交；

（4）不存在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未满 3 年或一般安全

生产事故未满 1 年等情况。

3.申报项目示范条件

（1）优先考虑使用国产自主 BIM 建模软件或国产自主 BIM

运维管理平台的项目；

（2）优先考虑特定场景下实现 BIM 技术深度应用的项目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2024-2025 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申报表》（简称《申报表》），详见附件 1；

（二）《2024-2025 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申报承诺书》（简称《承诺书》），详见附

件 2；

（三）《2024-2025 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实施报告》（简称《实施报告》），详见附

件 3；

（四）若为多个单位联合申报，需填写《2024-2025 年度深

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联合申报说明》

（简称《联合申报说明》），详见附件 4。

四、项目申报和管理流程

（一）申报答疑。市住房建设局将针对本次 BIM 技术应用

试点示范项目评审要点组织统一答疑会，时间定于 3 月 24 日下

午 14:30，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 3

楼培训室 301。请有意向参加的单位于 3 月 22 日前将参加人员

信息（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）发送至 qinke@zjj.sz.gov.cn（联系人：

陶工，13560749927）。

（二）自愿申报。各申报单位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前，将

《申报表》《承诺书》《实施报告》《联合申报说明》（盖章

扫描版及可编辑版）发至以下邮箱 qinke@zjj.sz.gov.cn（主题应

注明“BIM 试点示范项目+申报项目名称”），并将加盖申报单

位公章的全套资料合订纸质版材料（胶装，一式 3 份）报送至



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 3 楼 312 室（联系人：

陶工，13560749927）。

（三）形式审查和评审。市住房建设局将对项目进行形式

审查，审查通过后形成初步名单，并组织专家对初步名单项目

进行现场评审,评审内容主要包括申报材料、现场汇报等，最终

根据评审打分结果择优予以公示。

（四）结果公布。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确定为深圳市 BIM

试点示范项目，在市住房建设局网站予以公布。列入试点示范

的项目应积极配合市住房建设局组织开展 BIM 成果交流分享、

经验交流、观摩学习、案例汇编等活动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同一申报单位参与本年度申报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

过 3 个；

（二）项目申报、形式审查和评审等过程，均不收取项目

申报单位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1.2024-2025 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申报表

2.2024-2025 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申报承诺书

3.2024-2025 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实施报告（参考格式）

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/bjjs/xxgk/gsgg/10846689/2020081414432281501.docx
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/bjjs/xxgk/gsgg/10846689/2020081414432281501.docx


4.2024-2025 年度深圳市建筑信息模型（BIM）技术

应用试点示范项目联合申报说明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

2025 年 3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：翁工，联系电话：0755-83782813）

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/bjjs/xxgk/gsgg/10846689/2020081414432281501.docx
http://zjw.beijing.gov.cn/bjjs/xxgk/gsgg/10846689/2020081414432281501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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